附件9
    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自閉症學生及幼兒
行為檢核描述表

· 若持輕度身心障礙證明或自閉症診斷證明書，請檢附本表。

	學校姓名
	
	學生班級/姓名
	/

	鑑定基準
	向度
	具體描述個案行為表現

	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

(每向度皆須填寫行為表現)
	☐在社會－情緒的互動上有困難
	

	
	☐社會互動中的非口語溝通行為上有困難
	

	
	☐在發展、維持及了解人際關係上有困難
	

	表現出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

(需填寫二向度以上行為表現)
	☐動作、物品使用方式及言語具有固著或重複性
	

	
	☐堅持同一性，僵化地遵行固定流程，儀式化的口語或非口語行為
	

	
	☐興趣的展現強度或焦點上，具有異常的高度侷限及固定性
	

	
	☐對於感覺刺激有過度敏感或過度遲鈍現象，或是對於環境中感覺有關元素具有異常的興趣
	

	症狀導致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

(每向度皆須填寫行為表現)
	☐對學習造成顯著影響
	

	
	☐對生活適應造成顯著影響
	


(填表者:                      (□導師□科任老師□輔導教師□特教教師□家長)

填表日期: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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